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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于数字化的方志文献特性初探

张毅

方志历史悠久，起源甚早，有学者将之追溯至先秦，有学者认为始于两汉，还有的断

于唐宋。但即便是最晚的唐宋，距今也有千余年的历史。尤为可贵的是，在上千年的历史长

河中，虽然经历了无数的灾害、战火以及多次改朝换代，其仍在被不间断地编修，一直延续

发展至今。面对自古及今、卷帙浩繁的珍贵方志文献，如何更妥善地保存、管理，便捷地揭

示其知识脉络，深入挖掘其价值内涵，使之在当今的文化建设、国民教育、学术研究等领域

发挥其应有的作用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，科技的进步，互联网和新媒体广泛应用于各领域，方志数字化、信

息化日成趋势，成为当下解决藏与用、编辑与出版、开发与利用等问题的最行之有效的路径。

方志数字化、信息化的方法也从最初的图像、全文、图文对照，扩展延伸至如今的数据挖掘、

知识抽取、自动编纂、本体库建设等。

而在进行方志资源的深度开发与数字化时，首要任务便是对其文献特性进行深入研究。

谈及方志文献特性，让人首先想到的可能便是学界关于方志特征的描述。如朱士嘉先生总结

的区域性、连续性、广泛性和可靠性
1
，来新夏先生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地方性、连续性、广

泛性、资料性与可靠性
2
等。迄今，探讨方志特征的论著颇多，学者总结的方志特征主要有：

地方性（区域性）、连续性、广泛性、全面性、综合性、资料性、系统性、体系性、可靠性

（科学性）、多样性、时代性、详尽性、真实性、社会性、普遍性、思想性、实用性、多用

性、文献性、类编性、叙述性与官修性等。这些对方志特征的概括与描述有的指向方志修纂

活动，有的指向志书内容，包括志书的收载范围、体例结构、体裁文风，还有的指向方志的

价值功用，面面俱到。但是我们发现，这些着眼于方志本身的特征归纳，在数字化实践中还

不够，需要有专门面向数字化需要的更为详细、具体的关于方志文献特性的分析与阐释。

本文从方志
3
数字化的应用角度出发，服务于数据挖掘、知识抽取、自动编纂、本体库

建设等数字资源的深度开发，尝试从记述内容、体例结构、记述方式与版式三个角度概括与

1
朱世嘉：《中国地方志的起源、特征及其史料价值》，《史学史资料》1979年第 2 期。

2
来新夏主编：《方志学概论》，福建人民出版社，1983 年，第 22 页。

3
按：如无特殊说明或语境，本文专指 1949年以前编纂出版的旧方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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归纳方志文献特性，同时说明特定文献特性在数字化中需要关注的问题。由于我国现存方志

较多，超过一万种，其中又有很多颇具个性差异，因此疏漏与差误不可避免，抛砖引玉，祈

请方家指正。

一、记述内容

1、基本特征

指不拘于时代、类型、地域、纂修者等，所有方志都具备的特征。

1.1 区域性

区域性，又称地域性，通常被认为是方志的首要特征。无论省志、府志、州志、县志、

乡镇志，抑或边关志、卫所志、盐井志，都是按照其特定单位区划或地域进行记述的。假如

行政区划或所辖区域发生变动，如新析置县、裁汰废县、两县归并等，变动前后方志记述的

范围多会随辖区的变化而改变。因此，异名方志的记述范围或有交叉、重合之处。地名沿革

及区域变迁是妥善处理方志资源不可回避的问题。

特定的空间范围，决定了方志内容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。较易想见者如不同的山水风

光、各式的物产，迥异的风俗与方言等。一些特殊的门类，如运河、漕运、海塘、海防、茶

课等，也只出现在相应区域的志书中。

方志这一特性使得部分内容在不同志书中重复出现。由于行政区划具有隶属关系，县

上有府，府上有省，而县有县志、府有府志、省有通志，行政区域的套叠，会造成一县的山

水人文在县志、府志、通志中重复出现。《[嘉靖]建阳县志·凡例》对此记到：“建宁郡邑之

事，《大明一统志》及《八闽通志》、《建宁府志》皆尝有纪矣”。但由于通志、府志、县志的

记载范围不同，在对同样事物的记载上，同时代的方志往往会有详略之分。一般而言，县志

详于府志，府志详于通志，通志详于一统志，也即上述凡例所言：“《一统志》纪天下之事，

其志不得不略，《通志》纪一省之事，与夫《建宁府志》纪一郡之事，虽已加详，亦岂能尽

载而无遗乎！”而县志却可以“增其所未及而补其所未备”。不同时代纂修的方志，如清初的

县志与该县所属府的明代府志，对明朝故事的记载则很可能明代府志详于清初县志。当然，

有很多县志与府志、通志对同样事物的记载完全相同，系相互转抄的结果。其中转抄致误的

情况也时有发生。

方志的区域性还会造成片段式记述，即对某一主题内容记述不完整。诸如山、水，经

常跨越若干行政区域。以河流为例，从开始的水源所出，到支流汇入形成大势，再到分支分

流或抵达大海，经行之地甚广，可能此地享灌溉之利，彼处受水患之害，各地方志的记载多

侧重于本地情况。如想探究事物的整体情况，则需考察所有涉及地域的方志。再如人物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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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多地为官，有的徙居他乡，关于他们的事迹在籍贯地、仕宦地、寓居地的方志中均可能出

现，只是记载详略或有不同。

1.2 综合性

方志虽有繁有简，各具特色，但收载内容多“既广且博”，堪称地方的百科全书。其门

类设置繁富，凡有关一地的各种情况，从天文地理、名胜古迹、物产资源、民族宗教、方言

俗语、金石碑刻到政治经济、科学文化、典章制度、著名人物、重大事件等，几乎无所不载。

“储备了几乎可供各种学科进行研究的原始信息资料”，是“微观研究地方社会的最系统、

最全面的信息载体”。
4
所以，综合性，或称广泛性，是地方志的又一基本特征。

以简洁著称的《[正德]朝邑县志》，所记内容也较为宽泛。全书二卷，仅二十四页，五

千七百余字，却分为了七篇，包括总志、风俗、物产、田赋、名宦、人物、杂记。又如始修

于南宋绍定三年（1230）的现存最早的镇志——《澉水志》，虽然其记述范围仅为澉浦一镇

之事情，体量也不大，但所记内容却相当多样，设八卷十五门，首为地理门，下设沿革、风

俗、形势、户口、赋税、镇名、镇境、四至八到、水陆程，其后依次为山门、水门、廨舍门、

坊巷门、坊场门、军寨门、亭堂门、桥梁门、学校门、寺庙门、古迹门、物产门、碑记门、

诗咏门，“纲目该备”
5
。

1.3 连续性

地方志的前身——图经，在唐宋时期即被要求“三岁一上”，以供汇编全国性的图经总

集与区域图志。方志延续了这一属性。明代，朝廷曾数次下诏征修方志，促使各地方志得以

不断续修。清雍正间规定了州县志书每六十年一修。民国时期规定省志三十年一修，县志十

五年一修。虽然执行情况不一，但各地方志得到普遍编修。以《江都县志》为例，国家图书

馆现藏有明万历志、清雍正志、乾隆志、嘉庆志、光绪志，民国 15 年志和 26 年志，平均

50 年修一次，将江都的历史发展脉络比较完整地记录和保留下来。

修纂活动的连续性使得方志在内容和体例上也存在延续性和继承性。有的志书仅将新

增加的内容汇纂刻印成书。如《[康熙]濮州续志》在原志基础上，将续修、补录的内容独立

成书，并刷印原志目录，于每类下标明“今续增”、“今续志”、“今再记”等，以示哪些内容

有所增续，简单明了。有的则直接在旧志板片上增刻新内容。以《[咸丰]冕宁县志》为例，

光绪间续纂时，未变更的部分重刷旧版，续修、补入的内容新刻版刷印，夹于咸丰本相应内

容之后，并标注“续纂”字样；诸如“物产”等新增内容较少者，则在咸丰旧版相应类目的

4
吕志毅：《高效开发利用旧志信息资源的构想——计算机在旧志检索中的应用》，《中国地方志》2003 年第

1 期。
5
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六十八，史部二十四，地理类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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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白处刻印。因此，同名的两部志书，不同版本间内容或多有不同。更多方志则是在前志基

础上重新编纂，就前志“虚诞无据者删之，简编可述者增之，旧事有遗者补之，新事可书者

列之”，
6
因前志而损益。

图 1
7

图 2
8

连续性同样会造成地方志记述内容的重复。虽然续志为续前志而作，则“凡已见于前

志者固不当复见”，不应重复记载，但因“时有今昔，即事有废兴，掌故所系不容漏略，又

如前志援据偶疏，写刊舛伪并宜举正”
9
，所以关于同一人、事、物，在该地不同时期纂修

的方志中时常重复出现。但同样的主题不同时期纂修之方志记述的细节多有差异，也正因此，

“使我们可以对地方志提供的资料作时间上、地域上的比较，以考察全国性趋势”
10
。也有

方志虽为不同时期纂修，但具体内容转抄自旧志，所以会出现记载相似或完全相同的情况。

2、时代特征

方志记载下限一般截至修纂活动之时，由志书内容往往可大致断定其成书年代。尽管

有些方志的时代特征并不明显，但整体而言，从收载内容到类目设置，从版式到刊印，各个

历史时期的方志多呈现出时代的印记。

方志研究者普遍认为宋代，尤其是南宋，为方志的定型时期。宋代方志记述范围较前

有所扩大，记述重点从地理转向历史、人文方面。类目设置、顺序与后代略有不同。明清时

期，由于方志编纂理论的发展以及中央政府对于方志内容、体例的要求，方志类目设置与顺

序相对固化，而在宋代则较为灵活。当然，这也符合宋代方志定型时期的特点。以类目排列

顺序为例，明清及以降，“人物”、“艺文”几乎全部置于志末，但从现存宋代志书看却并不

6 [康熙]《高唐州志》，“凡例”。
7 [咸丰]《冕宁县志》十二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，（清）李英粲修；（清）李昭纂；（清）林骏元续修；（清）

林茂光续纂，清光绪 17年（1891）增刻本。
8
同上。

9 [光绪]《松江府续志》，“凡例”。
10
卜正民：《明代的社会与国家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14年，第 21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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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此。元代方志继承并沿袭宋代成规，内容更为丰富、规整。

明清时期，官方对方志修纂进行了多次规范，就方志类目的内容、取材、编撰的注意

事项等做出了明确规定。如明永乐十年（1412）颁降修志凡例，十六年对其稍事调整；景泰

六年（1456）降修志条要；天顺五年（1461）再降纂修一统志事目。明代很多方志在内容设

置上遵照朝廷颁布的修志凡例，并依据地方特色，适当增设或删减。清康熙间要求各省修纂

通志，体例式样一“以河南、陕西通志二书为准”
11
，而且“务期画一，以昭一统之盛”

12
，

所以很多方志修纂者“凡所纪笔悉遵河南、陕西志式”
13
。如《[康熙]巢县志》“谨遵式编订”

14
；《[康熙]滁州志》“一倣豫省，盖部颁之定式不敢参以臆见也”。

15
《[康熙]睢宁县志》先

是修志时因“催取甚急”，所以只是重新刷印了旧志，增加序文以应付，但因与要求“版式

不符”，三十年后重新修志时，“一遵部款”。
16
明清方志的类目设置相对整齐划一。而且自明

代始，方志增设了一些新内容，如“许多方志开始订立凡例”
17
，还有“更多的志书则于卷

首或卷末录旧志序跋”
18
。

清末民国时期，伴随政治、社会的巨大变革，中西文化的碰撞、融汇，新旧思想的交

锋、并行，地方志也呈现出了新面貌。首先，采用了新的分类方法。如《同官县志》“艺文

志”下设总部、哲学、宗教、语文、自然科学、应用技术、文学、史地，与传统艺文志常设

经、史、子、集或诗、词、文等截然不同。又如《洮沙县志》分大事记、建置沿革记、自然、

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说明七部分，与传统志书的类目设置，如地理、建置、风土、食货、选

举、学校、人物、艺文等，相距甚远。其次，出现了反映时代变化的新内容。如海关、租界、

巡警、电报、照片、党务、议会、自治、警政、金融、商务、司法、外交、卫生、气候、地

质、工业等。同时，部分不符合时宜的内容被替代，如诏谕、圣制等。第三，某些志书中的

传统内容虽然被保留，但赋予了新的形式或内涵。以舆图为例。民国十八年（1929），国民

政府内务部颁布《修志事例概要》二十二条，针对“旧志舆图，多不精确”的弊病，要求“本

届志书舆图应由专门人员以最新科学方法制绘精印”。民国方志舆图多为附有比例尺、图例

的近代地图。甚至在一些民国重刊旧志中，也将原有舆图进行了替换。如《[乾隆]岑溪县志》，

乾隆九年（1744）刻本为传统绘图方式，慈溪县总图以各乡分图形式呈现，民国二十三年铅

11 [康熙]《广德州志》，“广德州志序”（高拱乾撰）。
12 [康熙]《宁津县志稿》，“宁津县志稿序”。
13 [康熙]《重修嘉善县志》，“重修嘉善县志序”（莫大勋撰）。
14 [康熙]《巢县志》，“凡例”。
15 [康熙]《滁州志》，“凡例”。
16 [康熙]《睢宁县志》，“新修睢宁县志凡例”。
17
仓修良：《方志学通论》（增订本）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4 年，第 272-273 页。

18
黄苇等：《方志学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，1993年，第 181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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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本为近代绘图方式，包括慈溪县新区乡地图和慈溪县旧分乡地图。

民国时期的方志与社会思想文化相一致。有的守旧，继承传统的体例、分类方法和记

述方式。如《乐安县志》《单县志》，类目设置均与明清时期志书相差无几。有的革新，采用

了新体例，运用了新门类。如《同官县志》，采用方志学家黎锦熙《方志今议》之拟目，“体

裁新创”
19
，将全书分为地质志、气候志、地形志、水文志、人口志、生物志等三十篇，并

添加了标点。还有的兼容新旧。如《南康县志》第一编因袭同治志旧例，记事至清末；第二

编则从民国起新立门类。

二、体例结构

方志体例结构的最显著特点为：横排门类、纵贯时间。横排门类指按资料的性质分门

别类，横向排列，“事以类从，类为一志”，大类之下仍是以类系事，分成若干小类。纵贯时

间指将分类后的方志资料按时间顺序排列，记述始末。特定方志的体例选取受时代所限，并

与修纂者的见识、旨趣息息相关。在方志数字化实践中，除类目的组织方式外，往往还要关

注并处理其层级问题。

1、平列体。指诸多类目并列分布，互不统属的结构方式。明代不少方志采用此体，清

初也一度盛行，中叶以后沿用渐少。特定类目依据内容多寡，或独立成卷，或拆分为两卷、

数卷，或与其它类目合并成卷。平列体方志并非表示该志不再含有层级关系，而是指方志中

那些常见的、相对固定的类目的并列。如《[顺治]河南通志》，其“疆域”、“山川”、“风俗”

等类目并列属于同一层级，下面皆按地域分类记述，如“疆域”下依府、县依次详录，“山

川”下同样先以府分，再记山、水。一部志书中，各类目的层级设定多少不一。

2、纲目体。指全书先分若干大的门类，即纲，每纲之下又分诸多细目，以纲统目的结

构方式。明正德间，纲目体已与平列体“并驾齐驱，嘉靖中叶以后成为志书主要体式”。
20
清

代、民国方志中运用此体者众多，不胜枚举。纲目体本身即蕴含了层级关系，纲为一级，目

为二级。目下还可能有三级、四级。有的类目名称通常仅作为一级类目使用，如“舆地”、

“地理”、“食货”、“人物”、“艺文”等，有的则不拘于类目级别，如“山川”、“建置”、“古

迹”、“金石”等，可能用于一级类目，也可能作为二级类目，在不同志书中所处层级各异。

与平列体志书相似，同一部志书中，不同类目的层级多寡也不同。可以想见，越是部头较大、

涉及地域较广的志书，其层级设定可能越多。

由于修纂者学识、修养有异，涉及具体某一纲下应设哪些细目、特定细目归属哪一纲

19
《同官县志》，“凡例”。

20
黄苇等：《方志学》，版本同上，第 313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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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问题，理解、操作多有不同，所以纲目体志书中存在归类混乱的问题，同一类目在不同志

书中被归于不同大类的情况相当常见。以“风俗”为例，有的志书将之置于“地理”下，有

的置于“风土”下，还有的置于“赋役”下。

3、其它。纪传体，指模仿正史纪传体史书的体例而编纂的志书。通常以纪、志、图、

表、传，杂以考、录、谱、略等体裁分类，类下再设子目。当然，并不是每部纪传体志书都

用到纪、志、图、表、传五体，有的仅用考、表、传、志四体，有的则用图、纪、考、传四

体。明嘉靖、万历时期，该体已成为方志的主要体例之一，至清代依然流行，民国仍有使用

此体者。

章节体，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兴起的一种史书编纂体裁。清末民国时期很多章节体

方志仅是套用了章、篇、节等名称，将纲目体中的大门类改为章，小类目改为节，具体事物

或细目改为目，易以章节后志书并无实质变化。还有的志书将章节体与传统的志书体例糅合

在一起。如《铜山县志》，采用章节体与纪传体相结合，志书的第一层级效仿《景定建康志》，

采用图、表、志、传之体，又沿袭昌图旧志，改志为考，将全书先分为图、表、考、传四大

类，各类下设若干篇，篇下又设卷。

三宝体，指将志书分为土地、人民、政事三大类的结构体式。该体志书中有的将土地、

人民、政事等明确作为一个层级在目录中呈现，如《[康熙]宁化县志》《静海县志》。有的则

仅做一说明，未在目录中体现，如《[万历]湖州府志》，独列分类目录，《[光绪]河津县志》

于“凡例”中注明，此类志书从目录到内容均与平列体志书几无二致。

此外，还有编年体、三书体等，因采用志书相对较少，不再罗列。

三、记述方式与版式

现存方志的纂修体例各有千秋，记载范围有异，内容多寡相差悬殊，但最基本的类目

设置和顺序大同小异。通常而言，一部志书由序、凡例、修纂者信息、目录、图、正文、附

录、跋等内容组成。其中，正文为方志的主体，多包括疆域、建置、沿革、山川、城池、公

署、古迹、选举、职官、学校、赋役、户口、武备、风俗、物产、灾异、人物、艺文等类目。

就大多数方志而言，相同类目的记述方式具有一定共性。

方志语言多是“但求畅达，无取艰深”
21
，因此阅读、理解的难度并不大。使用文字为

繁体字。其中多有异体字，如方志序言中常见的“�”（郡），“剏”（创）、“悳”（德）等；

还有避讳字，如“宏治”（弘治）、“崇正”（崇祯）等。也有很多集外字，尤其是地名、金石

等内容。

21
《修志事例概要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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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版式方面，方志具有与古籍一致的某些特征，如：竖行，阅读顺序由右到左；遇特

殊字词提行（民国志多无），部分注释、说明、补充性文字采用双行小字；多无句读，有的

亦无段落标记；版心多标注有书名、卷数、卷名、叶数等。除此之外，相同类目在版式方面

也存在某些共通之处。

以下试对常见类目的记述方式和版式进行举例说明。

1、序。志序内容多涉及修志缘起、成书过程及对方志的认识等。有的为纂者自著，有

的请他人撰写，如乡邦名士、上级官员等。由于地方志修纂具有连续性，续修方志往往将旧

志序跋收入其中，故志序多包括前修志序（即旧序、原序）与新修志序（即新序）。新序一

般位于志首，有一篇或数篇，序末有撰者落款、印章。旧序多依照时代顺序排列，位于新序

后，有的则归入艺文中。新序标题多用“××志序”。旧序或与新序同，署以某志序，或用

“姓+序”，如薛序、阎序等，或题“原序”、“旧序”，或不署题名。同一部志书中，新、旧

序所用字体常有不同。

2、凡例。方志凡例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与其它著述凡例无二，是对一部著作编纂宗

旨、体例、方法和内容结构的纲领性说明。其名称不尽统一，有例言、志例、则例等。大多

逐条排列，主题分明，段落特征明显。与序相似，除新志凡例外，很多志书也将旧志凡例一

并收录，使读者一阅便知该志的修纂源流，以及历次修志的延续、更张之处与缘由。

3、编纂者信息。方志的修纂成书多是由众人分工协作、合力完成，有的还设立修志局

或修志馆，并制定相关规程，组织实施更为严谨。因此，志书的修纂者信息多按分工登载，

有诸如鉴定、督修、监修、主修、纂修、刊定、提调、协修、分纂、总辑、分辑、缮写、誊

录、校订、绘图等名目。详细信息则多涉及参修、参纂者的官职、姓名、字号、籍贯等内容。

与序、凡例相仿，有的志书将前修志书或历次续修志书的修纂者信息一并附上，以呈现志书

的编修情况，或表达对前人的敬重。民国时期，有志书还附有修纂者的小传、肖像等。如《鸡

泽县志》附有纂者李泽远的肖像、履历与小传。

4、目录。方志通常皆有目录，将全志内容依卷次一一列明，有的同时标明册数或其它

相关信息，如编辑名氏。有的志书不止一个目录，譬如分为总目与细目、书目与志目、篇目

与卷目。也有少数方志没有目录。方志目录的详略程度不等，即便是同一部志书，各卷（章）

目录标注层级可能不同。

5、图。志图多置于卷首或卷一，也有附于文中。志图品类繁多，有星野图、疆域图、

城郭图、江防图、海防图、河渠图、海塘图、营汛图、河工图、道里图、学宫图、书院图、

校场图、衙署图、景物图等，在我国现存的古地图中占有重要位置。民国时期，很多方志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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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加照片，部分景物图被照片替代。有的志图前后附有大段说明性或考证性文字，即图说、

图考。有的直接在图上留白处题写关于图中景物的诗词或说明。有的志书图版上还刻有绘图、

制版者信息。志图多由两个半叶或数叶拼合而成。使用插页的志书，以清末民国较常见。

6、表。明清方志常见有沿革表、选举表、职官表等，民国时期方志增加了统计表、一

览表等。在纪传体方志中，表独立为一个门类。其它结构志书中，表多附于相关门类之下。

有的类目虽然命名为表，但未采用表格的形式。表格多横向分类，表头一般不重复出现，部

分内容有跨叶。

7、志。志是方志的主体，一般采用叙述的语言，平铺直叙、简明扼要。常见类目有星

野、疆域、山川、道里、建置、沿革、街巷、里社、公署、坊表、名胜、古迹、桥梁、仓廒、

驿传、陵墓、风俗、方言、物产、选举、职官、学校、赋役、武备等。众多类目按照一定的

方式组织排列，构成完整的方志。类目下内容或按时间、或按区域、或按主题展开，也有的

兼用两种方式记述，如先按主题后按时间、先按主题再按区域等。特定类目具有相对稳定的

展开和记述方式。如沿革、灾异、大事记多按时间顺序，描述某年某月某时发生某事、影响

如何以及官方、当事人群的反应；建置、山川、物产多依主题，如物产下常设木、谷、果、

瓜、菜、花、药、兽、禽、鳞、虫等类；人物传则先按主题再按时间等。每个类目的常用表

达式、句法、用词以及通常所涉及的内容等都值得进行深入分析、归纳，限于篇幅，本文不

作展开。

版式方面，类目名称或独立成行，或用特殊标记、空格等加以标识，使得每个类目清

晰可辨。类目下主题名称、时代名称或区域名称与具体内容之间有的用特殊标记、空格、换

行等来标识，有的使用双行小字区分，有的则既无标识也无字体区分，需要仔细辨别。

图 3
22

图 4
23

22 [嘉靖]《河间府志》二十八卷，（明）郜相修；（明）樊深纂，上海古籍书店 1964 年影印本，据明嘉靖 19
年（1540）刻本影印。
23 [康熙]《海丰县志》十二卷卷首一卷，（清）胡公著等修；（清）张克家纂，清康熙 9年（1670）刻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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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
24

图 6
25

图 7
26

图 8
27

8、传。人物志在方志中占很大篇幅，章学诚称其为“书中之髓”、“志中之志”。传是

方志记述人物的方式之一，相关类目还有选举、职官、墓志等。方志中的传专记一定区域内

人物，具有收载数量众多、类型丰富、详于细节等特点。选取与记述以表彰旌扬为主，按类

目组织，相关类目有：名宦、乡贤、武功、忠义、孝女、儒林、文苑、隐逸、流寓、方伎、

仙释、烈女、贞妇、耆寿等。传有繁简，通常涉及传主的生卒年、字、号、籍贯、生平事迹、

影响、评价、著作、子孙等。

9、文。广义上讲，方志中的文包括序、跋、宸翰、诏谕，以及艺文志中的诗、词、赋、

记、墓志铭等，还有往往列于卷首、与修志相关的贴文、宪檄、启、约言等。文通常有标题

和落款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同名标题的一组诗词中，除第一首标明题目外，其余往往省略作“又”

或“前题”。

4.10 其它。方志的卷目名称之后、正文内容之前，或正文结束后，常附有一段纂者按

语，或概括、或提示、或评论、或总结。其中，正文内容之前的多称为小序、小引、绪言等。

24 [康熙]《寿阳县志》八卷，（清）吴祚昌纂修，清康熙 11 年（1672）刻本。
25 [康熙]《安庆府潜山县志》十二卷，（清）周克友纂修，清康熙 14 年刻本。
26 [康熙]《天台县志》十五卷卷首一卷，（清）李德耀，（清）黄执中纂修，清康熙 23年刻本。
27 [正德]《朝邑县志》二卷，（明）王道修；（明）韩邦靖纂，清康熙 51年刻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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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的方志还有一些附加信息不可忽略，如先人的批校题跋、收藏者的钤印等。

方志的基本特征决定了从中撷取资料者众，通读全本者相对较少。很多学者为便于使

用，按照专题或类别从方志中辑录相关资料或编制索引。数字化时代获取方志资料更为便捷，

书名检索、分类检索、区域检索、时代检索、类目检索以及全文检索等极大满足了用户需求。

但检索的精准性有待提高，漏检、错检的情况相当常见，耗费了使用者的大量时间和精力。

方志分门别类记述事物的方式、清晰的结构、段落分明的版式布局以及相似的类目设置等，

使其较容易与自动版式分析、语义理解、自动标引等现代技术相结合，进行深层次的数据加

工，为使用者提供更优质的资源服务。而技术的有效应用则有赖于对方志文献的深入把握。

因此，方志文献特性的细化、量化研究仍是任重道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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